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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出售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出售资产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交易概述 

1、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汉威电子”）与郑州

春泉暖通节能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称“郑州春泉”）股东杨东先生于2013年8月

13日在郑州市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由杨东先生以人民币1277.76万元受

让汉威电子持有郑州春泉的57.14%股权，转让完成后汉威电子将不再持有郑州春

泉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

事庄行方先生、李颖江先生、王思鹏先生对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并表

示一致同意。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出售资产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

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出售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背景 

1、2010年5月31日，公司与郑州春泉、杨东、李玉琴、陈传伟及其他6名自

然人股东签署《股权转让暨增资协议书》，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合计1,200万元以收

购及增资的方式取得郑州春泉的57.14%股权。公司使用600万元收购郑州春泉股

东杨东先生持有的40%郑州春泉股权；并对郑州春泉增资600万元，其中200万元

增加注册资本，400万元列为资本公积金。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

登记完成后，公司占郑州春泉57.14%的股权，郑州春泉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根据《股权转让暨增资协议书》，郑州春泉原股东杨东、李玉琴、陈传伟

共同连带向公司进行业绩承诺和保证。 

3、鉴于郑州春泉2010年、2011年、2012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未能达到承诺业

绩，根据协议约定第二期股权转让款240万元公司无须支付给杨东先生。同时经

双方协商，由杨东先生按照协议约定受让汉威电子以股权转让及增资方式取得的

郑州春泉合计57.14%股权。 

三、交易对手方介绍 

杨东，男，汉族，现任郑州春泉副董事长、总经理，住所：郑州市金水区，

身份证号：41302919720324****，现持有郑州春泉21.43%的股权。杨东先生与公

司无关联关系。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为汉威电子持有郑州春泉的57.14%股权，该标的不存在抵

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本次出售亦不存在债权债务转移等情形。 

2、郑州春泉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2002年7月； 

法定代表人：尚中锋； 

注册资本：1100万元； 

注册地址：郑州高新开发区翠竹街6号1幢东1单元4层13号； 

经营范围：中央空调计费系统、能源计量管理系统、节能自控管理系统、建

筑能耗监测系统及楼宇智能管理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建筑节能、

计量及室内环境监测产品的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电子工程施工、合同能源管

理（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者应经审批的项目除外）。 

3、郑州春泉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汉威电子 400 57.14 

2 杨东 150 21.43 

3 李玉琴 96 13.71 



4 陈传伟 16 2.29 

5 其他6名股东 38 5.42 

合计 700 100 

4、郑州春泉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2年度 

（经审计） 

2013年1月-6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983,094.53 29,904,363.27 

负债总额 9,765,992.06 10,285,738.77 

所有者权益 20,217,102.47 19,618,624.50 

营业收入 14,662,307.48 4,204,539.30 

净利润 2,654,192.40 -598,477.97 

五、本次出售资产协议主要内容 

1、出售资产基准日：2013年6月30日。 

2、交易金额：1277.76万元。 

3、定价依据：根据公司与郑州春泉原股东在2010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及增

资协议》，以及郑州春泉最近三年的实际经营状况，经双方协商同意，按公司已

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及增资款总额（两项合计960万元），加上每年10%复合增长的

溢价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即本次出售资产总价为1277.76万元。 

4、支付方式：杨东在协议签署之日支付定金200万元给公司，在协议生效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1077.76万元给公司，定金200万元同时转作股权转

让款。 

5、协议生效条件：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6、股权交割安排： 

公司在收到乙方全部股权转让款之日起10日内签署必要文件，并由郑州春泉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本次股权转让所涉的变更登记手续，包括但不限于股东

变更、章程修订、法定代表人变更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备案登

记。 

7、自本次股权转让交割日起，杨东先生与其他股东在《股权转让暨增资协

议书》项下对郑州春泉经营业绩所作的承诺解除。 



六、涉及本次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1、本次出售资产不存在涉及土地租赁等情况，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 

2、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3、本次出售资产不存在伴随公司股权转让、管理层人事变更等情形。 

七、本次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出售资产的目的 

公司前期收购郑州春泉是基于将产品线延伸至智能家居中二氧化碳及空气

清新的监测，同时为汉威电子在物联网产业链的完善进行技术储备。近几年来，

随着国家节能减排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郑州春泉的经营发展方向与公司收购的

最初目的存在偏离；同时根据郑州春泉 2010 年、2011年、2012年度的审计报告，

郑州春泉在该等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未能达到收购时承诺的净利润。根据公司中长

期战略规划，为优化战略布局，聚焦主要产业，经双方协商，公司将持有的郑州

春泉 57.14%股权转让给杨东先生，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郑州春泉股权。 

2、本次出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资产有利于公司优化战略布局，合理配置资源，集中资源做强主业，

减少投资项目未来的不确定性，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将发生变化，将不再合并郑州春泉。

本公司不存在为郑州春泉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形，也不存在郑州春泉占用本

公司资金的情况。 

3、本次出售子公司股权，公司将获得1277.76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不会对

公司经营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八、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4、郑州春泉2010-2012年度审计报告及2013年1-6月份财务报表； 

5、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汉威电子转让郑州春泉股权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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